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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CR-2025-49001

岳阳市烟草专卖局文件

岳烟法〔2025〕1号

岳阳市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
岳阳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的通知

各县（市）烟草专卖局：

为进一步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合理布局烟草制品

零售点，规范烟草制品流通秩序，构建开放公平、规范有序的烟

草市场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以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现制定印发《岳阳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

布局规划》，请遵照执行。

岳阳市烟草专卖局

2025年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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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合理布

局烟草制品零售点，规范烟草制品流通秩序，构建开放公平、平

稳有序的烟草市场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

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第 37号令）

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行业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岳阳市实际，制

定本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适用于岳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烟草制品零售

点的布局管理。

第三条 本规划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点），是

指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经营的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开展烟草制品零售经营活动的场所。

本规划所称合理布局，是指综合考虑辖区内人口数量、区域

面积、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能力、交通状况、未成年人保护

等因素，将岳阳市行政区域划分为若干稳定性高、相对独立的区

域单元，并对区域单元内的零售点进行合理规划的布局设计。

第四条 零售点合理布局应遵循依法依规、公平公正、便民

利民、均衡发展的原则。

第五条 岳阳市烟草专卖局负责对零售点合理布局进行动态

管理和评估，根据社会、经济形势和评估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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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点区域单元和单元内规划数量，并向社会公众发布。

第二章 合理布局标准

第六条 设置零售点应当符合以下合理布局条件：

（一）区域单元规划数量标准

区域单元内的零售点数量不得超过该区域单元内的规划数

量。

（二）间距标准

新设零售点与已设零售点之间的间距不少于 50米。

（三）区域单元设置标准

根据区域单元已有许可证数量和规划数量将区域单元划分

为饱和区、一般区。区域单元已有许可证数量达到或超过规划数

量的为饱和区。饱和区内不再核发新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具

备放宽情形的除外）。

区域单元内已有许可证数量低于规划数量的为一般区。一般

区可办证数量=区域单元许可证规划数量-区域单元已有许可证

数量。

岳阳市烟草专卖局建立排队轮候制度，饱和区内有新办许可

证意愿的经营者可以按照排队轮候制度进行排队轮候。

岳阳市烟草专卖局通过官方网站定期向社会公示各区域单

元饱和情况。

第七条 下列特殊区域实行区域总量控制，并应符合本规划

其他规定：

（一）综合集贸市场、专业市场、农副产品集贸市场、货物

集散中心、物流园区等门店总数不足 50个的只设置 1个零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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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增加 50个门店可增设 1个零售点，零售点容量上限为 5个；

（二）火车站、高铁站、汽车站、机场、码头等区域内部零

售点数量不超过 3个。

第八条 下列区域不得设置零售点：

（一）中小学、幼儿园内部，以及中小学、幼儿园进出通道

口周围间距 60米以内；

（二）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如书报亭、电话亭、爱心亭、流

动摊点（车、棚）、违法建筑、临时建筑、待拆迁建筑；

（三）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与住所的范围无法明确划

分的，如经营场所为住所的客厅、阳台、窗口、储藏室、餐厅、

地下室和车库等；

（四）不具备安全措施保障的公众聚集场所；存在安全隐患

且不适宜经营烟草制品的场所，如生产、销售、存储、运输化工

化学类、农药化肥类、烟花鞭炮类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的

场所，及易因腐蚀、挥发等因素产生粉尘、异味导致烟草制品污

染并对人体、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潜在威胁的场所；

（五）党政机关工作场所内部；

（六）法律、法规、规章明令禁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

区域。

第九条 为优化零售点的业态结构和分布，对主营业务专业

性较强，与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有直接或间接互补营销关系的业

态类型（包括但不限于通信器材、电子商品、修理修配、美容美

甲、保健按摩、药妆医械、五金建材、建筑装潢、洗涤护理、文

体用品、图书音像、寄递配送、摄影扩印、金银珠宝、图文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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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家具、金融证券、仪器仪表、服装制售、中介劳服、寄卖典

当、汽车租赁、机耕农具、农畜养殖、废品回收、零食生鲜、水

果特产、彩票销售、餐馆、网吧、游戏厅、山庄、农庄、茶馆、

咖啡厅、酒吧、歌厅、舞厅、棋牌室、洗浴中心、电影院等经营

场所），零售点数量不得超过岳阳市辖区内零售点容量总量的2%，

并应符合本规划其他规定。

第三章 合理布局放宽情形

第十条 设置零售点属于下列情形，且不存在本规划禁止设

立情形的，可不受本规划第六条的限制：

（一）烈士遗属、因公牺牲的军人遗属，出具烈士、因公牺

牲军人优待证等相关证明首次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二）4A级以上旅游景点内，已有零售点的不再增设，没

有的可以放宽设置 1个零售点；

（三）为助力乡村振兴、壮大村集体经济，在市县两级供销

合作社建设的消费帮扶农产品展示展销馆(含乡村振兴馆和供销

优供超市)和基层供销社示范社，可根据实际情况，支持每个县

（市、区，含屈原管理区）设置 1个零售点。

（四）军事管理区、监狱、看守所、戒毒所等特殊区域内可

设置 1个零售点。

（五）经营场所面积在 500平方米以上的商场、超市；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以及其他有政策规

定或扶持需要的情形。

第十一条 持有民政部门发证的低保户、残疾军人，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发证的残疾人（仅限一、二、三级）申请烟草专卖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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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许可证，与已设零售点之间的间距放宽至 20米以上，但不得

超过该区域单元规划数量。

第十二条 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包括由于客

观情形变化导致经营场所位于幼儿园、中小学周围限制区域内），

造成无法在核定经营地址继续经营的，持证人可于原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有效期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变更到原

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经营地址经营。此种情形可不受第六条第一

项的数量限制，但其变更经营的店铺需符合第六条第二项的间距

要求。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规划所称经营场所，是指具备对外经营烟草制

品的基本设施和条件，开展烟草制品零售活动的场所。

本规划所称间距，是指按照《岳阳市烟草制品零售点现场测

量标准》（详见附件 1）测量的距离。

本规划中的中小学是指以未成年人为教育对象实施中等教

育和初等教育的学校，包括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

业学校、专门学校等；幼儿园是指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批准

的公办和民办全日制、寄宿制、半日制幼儿园及小学附设的学前

班、幼儿班。

本规划所称的中小学、幼儿园进出通道口是指主要用于学生

通过的通道口，包括大门、后门、侧门等。

本规划所称党政机关，包括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

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各级党政机关派出机构、直属

事业单位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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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本规划中的“以上”、“不少于”、“以内”、“不超

过”等均包含本数。

第十五条 本规划自 2025年 3月 28日起施行。岳阳市烟草

专卖局 2023年 9月 26日发布的《岳阳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

局规定》（岳烟法〔2023〕1号）同时废止。

附件：1.岳阳市烟草制品零售点现场测量标准

2.岳阳市社区行政村最小单元格划分及合理容量


